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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民区划〔2018〕6号 

上海市民政局等关于印发《关于推进做实基本管理单元的实

施意见》的通知 

浦东新区人民政府、闵行区人民政府、宝山区人民政府、嘉

定区人民政府、金山区人民政府、松江区人民政府、青浦区人民

政府、奉贤区人民政府、崇明区人民政府： 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》（沪

委发〔2014〕14号）和《关于做实本市郊区基本管理单元的意见》

（沪民区划〔2015〕19号）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完善基本管理单元

管理体制，科学配置基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，促进上海郊

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市民政局会同市委组织部、市编

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文广影视局、市卫

生计生委、市工商局、市质量技监局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市城

管执法局等制定了《关于推进做实基本管理单元的实施意见》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上海市民政局 

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组织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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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上海市公安局 

上海市财政局 

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

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

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

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2018年 9月 12日 

关于推进做实基本管理单元的实施意见 

为进一步完善基本管理单元管理体制，科学配置基本社会管

理和公共服务资源，促进上海郊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》（沪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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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4〕14号）和《关于做实本市郊区基本管理单元的意见》

（沪民区划〔2015〕19号）的要求，现就推进做实基本管理单元

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合理设置基本管理单元 

（一）科学确定基本管理单元。在人口面积规模较大的郊区

快速城市化地区、人口导入较多的大型居住社区及乡镇撤并后仍

有大量居民居住的撤制镇地区，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、

便捷性和均等化为原则，综合考虑人口规模、地域面积、城市化

程度、社区认同等因素，合理设置基本管理单元。基本管理单元

一般常住人口在 2万人以上，地域面积在 2平方公里以上，区域

边界清晰可辨。要引导推动有条件的基本管理单元转为街道。 

（二）建立基本管理单元准入机制。严格基本管理单元设置

标准，按照人口面积规模和城市化程度分批设立实施。各镇根据

标准和需求提出申请，经区政府综合评估和审核同意后，报市民

政局审定。市有关部门组织联合验收，对完成功能建设的基本管

理单元给予一定的编制和财力支持。 

（三）完善基本管理单元资源配置。配置社区事务、社区卫

生、社区文化等 3个服务设施，落实相应的公安、城管执法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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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等 3类执法管理力量。以上述“33”配置为基准，结合社

区实际需求，迭加配置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分中心、房管工作站

等机构，增强执法管理的有效性。以居民需求为导向，不断延伸

服务治理内涵，合理布局养老服务、休闲娱乐、交通出行、公园

绿地和商业配套等公共服务设施，满足社区群众多元需求。 

二、完善基本管理单元管理体制 

（一）明晰职能定位。基本管理单元是承载和配置郊区城市

化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和基层社会管理的非行政层级单位，是城市

管理服务的基本单元。基本管理单元建立“两委一中心”组织架

构，对基本管理单元内的居民区（村）实施管理。 

社区党委是在镇党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，负责统筹基本管

理单元内的区域化党建、居民区党建和“两新”组织党建工作，

促进推动社区建设、协调社区事务、领导社区共治及指导居（村）

民自治。基本管理单元配备 3—5名行政编制，主要用于社区党委

书记和部分专职干部岗位，行政编制在镇机关单列，专编专用。

各区要增强社区党委统筹协调能力，加强社区党委书记配备。社

区党委设副书记 1—3名，其中 1名为专职副书记；设委员 5—9

名，最多不超过 11名。社区党委及其书记、副书记、委员由社区

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任期与全市居（村）党总支保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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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委员会是在社区党委领导下，组织动员基本管理单元内

的社区力量参与社区建设、社区治理的共治议事机构，发挥议事

协商的共治平台作用，对涉及社会性、公益性、群众性的社区事

务，进行议事协商、动员整合和评议监督。社区委员会由社区代

表大会选举产生，设主任 1名。社区委员会成员应充分吸纳基本

管理单元资源配置部门、物业公司、驻区单位、居（村）委会、

社会组织、社会贤达及居（村）民代表等参与。根据社区委员会

社会化、专业化、非行政化的特点，因地制宜下设若干个专委会。 

社区中心是镇社会治理、公共服务职能的延伸，是社区事务

管理和服务的实施平台和物理空间，发挥办理公共事务、开展社

区服务、组织居（村）民活动、履行城市管理等功能。 

（二）理顺各类关系。基本管理单元与镇党委政府的关系。

社区党委是镇党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，具体领导区域化党建工

作，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在基本管理单元的全覆盖。镇党委与社

区党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镇居民区党委、综合党委与社区

党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，镇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委员会是指

导和被指导关系。社区中心是镇党委、镇政府服务社区群众的工

作平台，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，承接、受理延伸至基本管理单元

的各类党务、政务、事务、服务项目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662


